
本报 11 月 2 日讯 2 日，家住
保利尚都小区的刘女士说，近两

年来，他们小区很多居民在为办

理房产证发愁。他们在小区里居

住了近一年后，要办房产证时却

被告知，房屋实际面积比购房合

同上多出 10% 左右。因拒绝承担

多出来面积的费用，部分居民至

今仍拿不到房产证。

2 日，记者来到位于工福街

的保利尚都小区，在 4 号楼 2 单

元的刘文(化名)家中，刘文向记

者讲述了他们房屋逐渐“增大”

的过程。

2006 年 10 月 16 日，在开发
商潍坊市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的办公室，刘文选定了一套

房子，12 月 6 日，刘文与开发商

签订了《商品房买卖合同》，合同

上的房屋面积为 84 . 04 平方米。

2007 年 11 月，刘文被通知领

房屋钥匙，此时开发商告知她，小

区内很多房屋面积普遍增大了，

她家的房屋面积实际建筑面积应

为 86 . 56 平方米，比先前多出了

2 . 52 平方米，想领钥匙就必须将

差额补上。考虑到多出的面积并
没有超过国家规定的 3% 的面积

误差比，刘女士便于 11 月 14 日交

上了 6403 元，领了钥匙。

2008 年年底，开发商通知刘

女士去房管部门办理房产证，办

理过程中，刘女士发现自家房屋
的建筑面积突然变为了 93 . 92 平
方米，比最初多出了 9 . 88 平方
米。“当时一看怎么大了这么多，

就没有签字。”刘女士说，自此

后，她多次为多出的面积和房产
证的办理找开发商协商，但始终

没有结果。

记者了解到，保利尚都中许

多居民在办房产证时，房屋建筑

面积突然比购房合同上多出了

近 10 平方米。比如 4 号楼 2、3

单元的 19 户居民，3 号楼及 2 号

楼 2 单元东边的 10 户居民。而

因为开发商要求居民为多出的

面积买单，多数居民因拒绝这种

要求，至今仍没有办理房产证。

在家住 3 号楼 2 单元的一
位居民提供的与开发商签订的

购房合同上，房屋建筑面积为
132 . 89 平方米，交钥匙时建筑面

积变成了 136 . 88 平方米，2008 年

底要办房产证时，建筑面积却成

了 141 . 66 平方米。

在刘文的《商品房买卖合

同》上，第五条“面积确认及面积

差异处理”中写着：商品房交付

后，产权登记面积与合同约定面

积发生差异，双方同意按第一种

方式进行处理。而第一种方式

为：根据政府部门实际测绘面积

在交房前据实多退少补。

“2007 年 11 月交的房，都住

了一年了，才通知我们面积多出

了 9 . 88 平方米，我们接受不了。”

刘文表示，多出的面积是在交房
后才确认的，不符合合同中“在交

房前据实多退少补”的规定。

记者随后来到了开发商潍

坊市光大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的办公室，一位姓李的工作人员

表示，业主只有将差额面积的费
用补齐，才能办理房产证。当记

者表示为何房屋建筑面积会大

出这么多时，该工作人员表示，

这是因为盖房子不会那么准，测
量的方法也不一样。

本报记者

房子住一年，办证时突增大
实际面积多出 10%，业主拒补交房款难办房产证

购房者在买房后，经

常会在办理房产证时发
现，房产证上的房屋建筑

面积与当初签订的购房合

同上的面积有差别，而且

基本上只大不小。在潍

坊，购房合同上的面积一
般是开发商测量的，而房
产证上的面积则是房管部
门所属的测绘单位测量

的，但前后两个面积为何

会不一致？

一位潍坊住房管理部
门负责人分析了其中可能

出现的原因。

“按国家相关规定，

面积误差比应该在 3% 以
内，面积误差比=(产权登

记面积-合约约定面积)/合

同约定面积。”这位负责

人说，合约约定的面积一
般是开发商根据房屋设计

图纸测量的，而产权登记

面积，即房产证上的面

积，则是房管部门所属的

测绘单位根据房屋实物测
量的。

“两个面积出现不一
致，可能是测量依据和测
量技术的问题，也可能是
开发商的故意行为。”任

伟说，因为开发商是根据

图纸测量的，而且测量方
式可能不专业，难免会与

专业测绘部门得出的数据

产生误差，但这个误差比

一般应该能控制在 3% 以
内，如果超出 3% ，就可能

存在问题。

“开发商找规划、建

设部门办理行政许可时，

会有一个容积率控制(容积

率=工程总建筑面积/用地

面积)，规划部门批准的面

积是卡着容积率来的。但

开发商可能会私自增加建

设面积。比如规划面积应

为 10000 平方米，开发商可

能建了 11000 平方米，甚至

更多。”这位负责人表

示，一些开发商在具体搞

建筑设计时，甚至会超出
10% 以上，而如果相关部
门验收的比较粗略，就很

容易放过去。

房产证上的房屋建筑面

积是专业测绘单位测量的，

但这个面积也可能出现问
题。“测绘人员在测绘房屋
面积时，也可能做手脚。测
量后得出的面积可能会比实
际面积大，这样就比较有利

于开发商。购房者要为不存

在的面积买单。”任伟说。

本报记者 郑雷

面积测量为何只大不小？

潍坊的一位房地产开发
商告诉记者，对于购房合同

上的面积与房产证上的面积

经常会不一致，他们也有些

身不由己。

“购房合同上的面积是
开发商自己测量的，一般来

说，我们的测法很不专业，而

房管部门的专业测绘单位是
在楼体竣工前后才进行测

量，这时大部分房屋早已售
出。”该开发商表示，专业测

绘单位介入测绘房屋面积的

滞后，经常会将开发商置于

尴尬的境地。

潍坊设计部门的一位专
家表示，按照国家规定，只有

在房屋建设到一定程度后，

开发商才可以预售房屋。只

有在拿到预售许可证时才可

以收取定金，而达不到预售
条件的，是不可以与购房者

签订合同的。

“房管部门应根据图纸

对房屋面积进行预计算，即

拥有房屋测量资格的公司根

据设计院设计的、由审图中

心审查通过的图纸进行预计

算，而开发商应根据此数据

与购房者签订合同。”该专家

表示，按国家相关规定，如果

房产证与购房合同上的面积

误差比超过了正负 3%，购房
者可以选择无条件退房，而

开发商应将已付款退还给购

房者，并付给利息。

专业测量是否应提前介入？

律师说法：

误差大于 3%

有失公平

在购房者不知情的前

提下，面积误差比如果大

于 3%，潍坊市王杨律师事
务所的王建华律师认为，

这种行为明显有失公平。

王建华表示，如果严

格按图施工的话，将面积

误差比控制在 3% 之内是
可以做到的。“如果施工

过程中，经相关部门审批

后，规划图发生变更，开

发商应该公示并及时通知

购房者，否则便存在欺
诈，‘根据政府部门实际

测绘面积在交房前据实多

退少补’的合同协议也是
无效的。”

王建华认为，既然开

发商有能力将面积误差比

控制在 3% 以内，若在购

房者不知情的前提下，超

过了 3%，显然有失公平，

上述合同协议应该失去约

束力。开发商作为房地产
开发单位，应具有完善的

房地产方面的知识，并拥

有专业技术人员，在房屋
建成后，有义务也有能力

进行房屋测量，对于建筑

面积由最初的 84 . 04 平方

米最终变为了 93 . 92 平方
米，开发商完全有能力发
现。

“如果开发商知道的

话，却没有告知购房者，

也会构成欺诈。”王建华

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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